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學生律師事務所實習心得 

學生姓名 郭薰懋 

實習內容 至萬峯法律事務所進行實習 

實習心得 

(約 1,500字) 

    在寒流初乍的一個早晨，我不懼撲面而來的冷冽強風，騎著機車，從臺北大學出

發，迎接著嶄新的一天。幾經輾轉，終於抵達了赫赫有名的桃園第一大所——萬峯法

律事務所，整潔鮮明的服務櫃檯和環境映入眼簾，與外頭陰暗的天氣形成了對比。 

 

    首先來帶我介紹事務所環境的是氣質優雅的邱律師，在參看兩個樓層的事務所之

途中，所經過的每個律師的辦公室都堆了滿山滿谷的卷宗，工作量之繁重可見一斑。 

 

    接著，與邱律師的談話間，她分享了身為一個律師的主要壓力來源之所在，是當

事人，而與在院檢工作之壓力來源不同，律師的首要任務是與當事人間建立信賴關係，

須要與當事人大量的溝通交談，並且須要處理當事人的情緒，使客戶安心，而這些是

學校沒辦法教的內容，是從事了律師實務工作才會真正開始深刻地學習到的。尤其是

家事事件之當事人，其在意的有時不是結果，而是過程。聽到的一個能明顯體現的例

子是，有通電話講了 5 個小時，而實際上有談論到法律層面的時間只有 30 分鐘。 

 

    還有談到的內容有：律師的工作時間被切得很散，像是須往來法院的通勤，去一

趟臺北開庭，上午就沒了；較為忙碌的時間是一陣一陣的，例如每年的 7 月到 9 月，

因為大量的學生放假，所以出事的機率和案件數量增加不少；開庭中壓力較大的環節

是交互詰問，而證人可分類為友性證人與敵性證人，前者由律師進行主詰問，檢察官

或對造進行反詰問，後者反之，且較難準備該如何詰問。 

 

    再來是旁觀邱律師會客，是一件工程糾紛，我從中學到了在工程契約的書寫上，

每期工程的分界點之區分標準應詳細載明，否則何時應給付哪期的錢會有模糊地帶；

且附件中的示意圖也很重要，標示愈清楚仔細愈好，以杜用語在認定上產生歧異之爭。 

 

    中午時學生有幸能與氣勢磅礴的陳主持律師聊天，陳律師詳細介紹了讀法律系的

五大出路，即司律等、高考行政、法務、出國讀書、從事與法律無關的工作，並說明

了法律專業的各個領域等等，獲益匪淺；且事務所有時會接不收費的公益案子，事務

所如此有所回饋社會的精神，著實令人景仰。下午，在稍微旁聽了事務所之言詞砲火

猛烈的內部會議後，有了此亦為受雇律師的一大壓力來源的感想。 

 

    隔天，學生跟著鄭律師到新北地方法院旁聽其開庭，審理進度正好是交互詰問的

環節，證人屬敵性證人，檢辯依序進行詰問，證人所述究竟是真是假，被告是否會被

證明有罪，全都在辯檢攻防之間。鄭律師所行之詰問策略，使得在說謊的證人露出馬

腳，該證人的可信度豁然開朗，令人欽佩。並從中留意到，被告有罪與否之舉證責任



雖然在檢察官身上，且應是有利、不利皆須注意，但是實際開庭時律師卻要花更多的

時間與心力證明有利於被告之事實證據。 

 

    後兩日實習，皆係由氣度非凡、瀟灑俐落的張主持律師百欣(下稱張律師)帶學生。

兼任律訓導師的張律師指導學生起來，果然不同凡響，在介紹事務所的運作上分外詳

盡，在觀摩與認識數位助理之後，得知助理的工作有處理上訴狀（至少要有三份，一

份為正本加印鑑呈交法院，一份為存檔自己留存，最後為繕本給對造且不加印鑑，以

防有心人），編排行事曆（其中包含法定之不變期日），與（新的）當事人聯繫交談，

在律師開完庭約一週後調筆錄，接待前來的當事人並聯絡律師會客，與歸檔、檢視客

戶是否續聘法律顧問等等，可見內容繁多，亦為辛勞。此時學生得知萬峯法律事務所

接的法律顧問數量多達一百多間，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在旁聽和解及預先瀏覽此事件之卷宗時，學生想到學校的課程曾教授，和解契約

係創設還是原債權之認定之爭議（77 年第 19 次民事庭決議），不過本次和解張律師

使對方在簽訂契約時，即付清款項以杜爭議，處事上效率之高令人難以望其項背。 

 

    張律師犧牲了寶貴的午餐時間，在遞狀之後，特地帶我多參觀新建成之桃園地院

的內部，而桃園地院令我最印象深刻的，除了有二樓、四樓但沒有三樓外，還有空間

廣闊舒適的律師休息室（大小為臺北高等法院律休室的三倍大），裡頭有咖啡機、零

食等機能俱全，執業律師能在這裡休憩真是太幸運了！ 

 

    最後一日實習時，終於全天都是好天氣，彷彿在象徵著能開朗地畫下好的句點。

上午時，學生在臺北高等法院旁聽張律師開庭，張律師自信沈穩的口條，面對著法官

的提問，張律師在回答上是那樣地輕鬆自在、毫不費力。張律師對法院瞭若指掌，在

介紹法院環境上，有如介紹自宅花園般流暢生動，使學生更能理解法院是如何運作的。

張律師於中午時再度犧牲了寶貴的中午時間，帶學生去享用美味豐盛的日本料理，還

去了著名的肉桂捲名店請學生糕點，令學生我倍感榮幸、受寵若驚，簡短幾語難以報

答張律師如此無私的導師之恩。也特別感謝張律師與小張實習律師分享了許多人生心

得與故事，學生深受啟發。 

 

    下午，張律師挑選了一份卷宗供學生閱讀，其頁數字數之多，律師等法律工作之

辛勞可見一斑。在交互詰問與辯論過程上，學生瞭解到原來證據與證據能力有如此多

能有所著力的空間，而學生雖僅讀過卷宗，但能從字裡行間見聞到張律師字字句句鏗

鏘有聲、奕奕飛揚的神采，令學生欽佩不已。於是學生不禁想期許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成為像張律師那般的大人物，不論是在什麼崗位，都能呈現出胸有成竹、從容不

迫，為浩瀚無垠的法律界，貢獻出一己之力。 

 



實習照片 

 

 

 

 

 

 

 

 

 

 

 

 

 

 

 

 

 

 

 

 

 

 

 

 

 

 

 

 

 

 

 

 

 

 

 

 

 

 

 

 

圖一、萬峯法律事務所 

圖二、與蕭律師及張律師合影 

圖三、事務所之匾額，以此期許自己 



 

 

 

 

 

 

 

 

 

 

 

 

 

 

 

 

 

 

 

 

 

 

 

 

 

 

 

 

 

 

 

 

 

 

 

圖四、桃園地方法院之側照 

圖五、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庭大廈 


